
闽清一中教育集团等学校骨干教师跟岗研修项目采购意向公开征集公告

为深化高中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通过系统性、递进性的跟岗研修，培养

一批教育理念鲜明、教学模式成熟、能够引领区域高中教育改革发展的骨干教师，拟组织实

施“闽清一中教育集团等学校骨干教师跟岗研修项目”，前往福建省内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地

区进行跟岗研修。为提高采购工作的透明度和科学性，现公开征集项目实施方案，欢迎符合

条件、具备相应服务能力的供应商积极参与。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闽清一中教育集团等学校骨干教师跟岗研修项目

项目目标：围绕“课堂核心与教学创新”及“校本作业设计与创新”两大核心主题，通

过跟岗实践及专题讲座、观课议课、集体备课、案例研讨、校本教研观摩等多种形式，提升

教师能力与教学质量。

实施内容与要求：

1.研修主题：课堂核心与教学创新、校本作业设计与创新。

2.研修形式：以跟岗实践为主，结合专题讲座、观课议课、集体备课、案例研讨、校本

教研观摩等多种形式。

3.跟岗地点：福建省内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地区，初定泉州或厦门。供应商需推荐并协助

联系对接具备相应接待能力、教研水平突出的普通高中学校作为跟岗基地。

4.参与对象与批次：闽清一中教育集团等学校骨干教师，分高一、高二、高三共三个年

级进行，每个年级约 50人。

5.研修时间：跟岗研修时间不少于 5天（含往返），于 2026年 6月至 7月期间实施。供

应商需提供详细的时间安排建议。

6.师资要求：配备高水平专家团队全程指导，包括教育理论专家、学科教学专家、跟岗

学校名师等。

7.经费预算：研修费用按 150人、5天/人测算，包含住宿、餐饮、场地、资料、市内交

通（跟岗期间）、保险、管理费等，综合单价不超过 450元/人/天；专家指导费按 3个年级、

每个年级 5天、8000元/天测算；项目总预算约为 46万元，据实结算，从继续教育经费中列

支。

注：参训教师往返集合地的城际交通费由教师所在单位按相关规定另行报销，不包含在

本项目预算内。

二、供应商方案征集要求

1.供应商资格：依法注册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合法经营资格，具备组织教师培训、

研修活动相关经验与能力的企业、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优先考虑具有丰富教师培训项目经

验、与省内外优质中学有良好合作关系的供应商。



2.方案内容要求：应征方案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供应商基本情况、相关业绩案例（特别是高中教师跟岗研修类项目）。

*针对本项目设计的详细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具体研修目标、课程模块与内容设计、

日程安排（细化至半天）、拟联系的跟岗学校介绍及合作意向支撑材料、专家团队组成与简

介、研修组织形式与管理措施、质量保障与评估机制、应急预案等。

*详细的经费预算明细表，需与上述实施内容相匹配。

*项目实施团队及主要人员配置。

*服务承诺及特色优势说明。

3.方案设计重点：方案应体现系统性、实践性与生成性。重点关注如何通过跟岗研修切

实解决教学实际问题，如何促进跨校教研交流与成果转化，如何设计有效的反思与分享环节，

确保研修效果可测、可评、可持续。

三、方案提交方式与时间

1.本项目公开征集方案，不视为正式采购要约。最终采购方式以后续发布的采购公告为

准。

2.请有意向的供应商于 2026年 5月 23日 17:00前（以收到时间为准），将加盖公章的

实施方案（纸质版一式三份及电子版一份）提交至我校指定邮箱。

3.我校将组织评审小组对征集到的方案进行评议，方案内容可能被吸收纳入后续采购需

求。供应商所提交的方案材料不予退还。

4.本次公开征集不支付任何费用，所有费用由供应商自理。

四、联系方式

1.采购人（使用单位）：闽清县教师进修学校

2.联系人：陈老师

3.联系电话：13950217546

4.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梅溪镇上埔村 851号（邮编：350800）

5.电子邮箱：

五、其他说明

本项目实际执行时间、规模及预算可能根据工作需要和财政批复情况进行调整。欢迎各

有实力、有经验的单位积极献计献策。

特此公告。

闽清县教师进修学校

2026年 5月 19日


